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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6·21”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6月21日5时49分许，位于抚顺市顺城区将军堡街道辖区的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内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59万元。
事故发生后，顺城区人民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顺城公安分局、区卫健局、区商务局、区总工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军堡街道等相关部门组成的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6·21”一般触电事故调查组（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聘请了有关专家参与调查，区纪委监委全程监督。

辽宁省应急厅接到举报称：“6月21日龙顺泉洗浴发生亡人，政府瞒报不调查”。应急厅相关领导于7月16日来抚顺市核查。2025年6月21日龙顺泉洗浴店发生亡人事件后，顺城区按照规定时间进行上报，同时对亡人事件开展核查工作，并多次对龙顺泉洗浴店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取证，“6·21”亡人事件发生后，顺城区持续开展了核查工作，不存在瞒报和不调查问题，信访人举报情况不属实。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询问有关人员、查阅、核实有关资料等方式对事故进行调查。经过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并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与整改措施。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事故有关情况

事故单位概况
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以下简称顺泉洗浴），类型：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张玉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210411MAD34MUT34，成立日期：2023年11月15日，住所地：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新城路西段36-3号楼17-18号门市，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洗浴服务，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事故现场及相关人员情况

1.现场勘察情况

顺泉洗浴万能工工作间兼休息间设在该店负一层水泵房内，里面有维修工作台和床，设备运行正常及无维修工作时，万能工整修设备零部件、待接受工作安排或休息。水泵房水管线表面无保温层与设备供电电缆线相邻，因温差“结露”滴水，墙壁顶棚滴水、楼上楼下相同的管线接头及转角处漏水滴水形成地面积水，水泵等设备及电气线路表面潮湿、局部有水珠。因负一层水泵房地面长期积水，地面西南侧设置最低点一积水收集地坑，内放潜水泵排水抽水使用。由于第一现场被破坏，该潜水泵已被新泵替换放在旁边，接线开关已不在现场。

涉事潜水泵相关信息：单相污水污物潜水泵，型号：不详，功率：1.1kW，扬程：15m，出厂日期2017年6月。通过调查组对事发时潜水泵外壳进行测试，接通220V电源，潜水泵外壳漏电值为220V，放在水中通电模拟测试，水中电值同为220V。采用兆欧计对涉事水泵反复进行阻值检测，兆欧计显示阻值数值为零，结果说明该潜水泵如进行通电，该潜水泵就是导体，外壳带电，会造成触电。因现场勘查时接线开关已被更换，现场被改动，不排除王成义触碰水泵接线开关时触电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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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事故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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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水泵漏电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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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事故现场平面图

2.相关人员情况

张玉明，男，60岁，政治面貌：群众，工作单位：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职务：经营者。

王成义，男，62岁，工作单位：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职务：杂工（万能工），死者。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事发后为了避免发生二次伤害，顺泉洗浴店相关人员采取紧急措施对事发旧潜水泵和接线开关进行了更换，并用新更换的潜水泵将地下室的水抽干，导致事发后的第一现场被改动。事发现场无监控摄像，事故调查组认真细致对改动后现场进行反复勘查、物证比对、人员问询、现场模拟、资料查阅和调取其他最近部位监控视频回放等技术方法，确定事故发生经过如下：

经查，顺泉洗浴工作人员分为两个班连续工作，上24小时休24小时倒班制。每日8时30分交接班，每个班次由经理、男宾服务员、女宾服务员、前台收银员、鞋吧服务员、杂工等人员组成。经营者张玉明负责全面管理，每班配备一名当班经理，当班经理负责本班次日常经营管理。洗浴工作人员按照各自岗位分工进行工作，杂工负责当班水循环等设备运转，及浴池内设备设施维修等杂修工作，行业内通常称为“万能工”。2025年6月21日5时49分许，万能工王成义遭受人身伤害，其工作时间为2025年6月20日8时30分至6月21日8时30分当班，此班次当班经理为丁凤霞。

万能工王成义在店工作期间的休息处在地下泵房旁一屋内，2025年6月21日5时47分许，顺泉洗浴女宾服务人员到负一层水泵房处叫喊王成义，交代需要提供相应工作，5时48分许该女子从地下室上来提着裤腿回到女宾区，5时49分许王成义大声叫喊阿的惨叫声后持续三秒钟后无声音，5时53分许，该女宾服务人员又回到地下泵房处发现王成义倒在地上（在潜水泵附近）。急忙往外跑并呼救：“王师傅出事了”店内人员听到呼叫后纷纷来到此处，当班经理丁凤霞告诉吧台收银人员刘艳杰拨打120急救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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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死者倒地位置

（二）事故救援情况

据相关视频和询问笔录显示事故发生后，当班经理丁凤霞、男宾服务员石军、鞋吧服务员盛师傅等人到通往地下水泵房楼梯通道处查看，看到王成义上半身裸露、下半身穿短裤、脚穿拖鞋、头朝北、脚朝南，躺在潜水泵旁边的水里不动。大声呼叫时王成义没有任何反应，当时王成义倒在地面上，地面有水，几人判断怀疑水里有电。在场人员回忆地下室积水约淹没脚脖，为此均站在水泵房通往一层的楼梯上，没有下到水泵房地面。丁凤霞寻找浴池的电源开关处进行关电闸。6时05分许120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据医护人员现场救援时回忆，出诊救援时地下室内积水深度20cm左右，店内人员告知120医护人员水中可能有电。医护人员与店内人员确认是否关闭电闸，经现场工作人员再次进行关闭电闸后，安排一名护士穿上水靴下到地下室伤者倒地处为患者测量心电图，在做心电图的过程中，地下室的水泵、电灯依旧处于通电状态。救援护士为患者进行心电测试后感觉手臂有麻触感，且心电图存在强干扰无任何T波或直波显示，就立即返回到了一楼地面上，要求店内人员立即报警进行救援。110出警到达现场后，发现地下室的水泵、电灯处于通电状态，与店内人员反复确认及寻找关闭浴池总电源开关，确认全部断电后（吧台服务人员第三次关闭总电闸时间为6时27分许）相关视频监控同时断电。110和120工作人员将王成义从地下泵房处水中救援至一楼干燥的地面上。6时45分许相关视频监控恢复通电，经医护人员再次心电检测，王成义心电T波成直线，无生命体征。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姓名
	年龄
	性别
	工种
	伤害程度

	王成义
	62
	男
	杂工（万能工）
	死亡


死者已于2025年7月3日火化，未进行尸体解剖鉴定。据抚顺市中医院北院出具抚顺市院前急救病历，初步诊断：临床死亡电击伤。本次事故损失工作日：6000日，直接经济损失约59万元。
四、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直接原因

顺泉洗浴地下泵房的设施设备存在漏电的安全隐患，杂工（万能工）王成义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条件下进行作业导致其触电死亡。王成义在休息室出来履行工作时地上积水较多，开潜水泵过程中潜水泵漏电导致身体某部位触及漏电处，脚下无绝缘鞋，地面积水形成导电“回路”，倒在持续带电积水中长达38分钟，漏电触电死亡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间接原因
1.经营者安全意识不足，安全生产投入不足。日常无安全检查，导致地下室内设置循环设备及电器，长期处于地下室潮湿、渗水、积水的环境。未排查并及时更换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潜水泵漏电等事故隐患。

2.顺泉洗浴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开展安全教育，未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未按照规定定期组织开展生产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演练，未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施救。

（三）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6.21”

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王成义，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杂工（万能工）。安全意识淡薄，在积水中未穿戴任何防护用品的情况下，操作相关电器设备，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属于个体经营，与经营者张玉明是同一主体，作为经营方为此起事故的责任方，应依法承担行政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第二部分裁量细则序号10A规定，建议由顺城区应急管理局对抚顺市顺城区龙顺泉洗浴店作出人民币肆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六、整改防范措施建议
为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查找经营单位在安全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患和缺陷，防止类似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切实做好我区的安全生产工作，针对本起事故所反映出的问题，提出以下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严格落实安全培训工作制度，认真抓好安全培训教育，提高员工安全意识；适时开展应急演练，提高处理应急事件水平。

二、要深刻汲取经验教训，全面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进一步细化日常隐患排查，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三、安全投入是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基础保障，生产经营单位要提高安全意识，加大安全生产投入，要及时更换、修缮由于老化可能导致产生安全隐患的设备、设施，加大投入配备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提高安全隐患治理水平。

